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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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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水质在线监测技术要求与数据管理规范

1 引 言

为贯彻国家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战略，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提升工厂化循环水养

殖的智能化、精细化监管水平，特制定本规范。本规范旨在确立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建设、运行与数据管

理的统一技术要求，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为养殖生产管理、风险预警和政府监管

提供科学依据。

2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中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的技术架构、参数指标、点位布设、数据

采集传输、处理存储、质量控制、安全备份、运行维护及数据应用与监管的全过程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生产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社、养殖

车间等）开展的水质在线监测活动。集约化流水养殖、设施化池塘循环水养殖等其他高密度养殖模式可

参照执行。各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相关监管工作时，应依据本规范。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1989 渔业水质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第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观测

GB/T 14848-2017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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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5250-2023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

HJ 212-2017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915-2017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NY 5051-2001 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52-2001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NY/T 3697-202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JJG 291-2018 溶解氧测定仪检定规程

JJG 119-2018 实验室pH（酸度）计检定规程

JJG 656-2019 氨氮自动监测仪检定规程

JJG 821-2018 浊度计检定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最新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最新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4 术语和定义

4.1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在人工可控的设施环境中，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化学及自动化技术，对养殖水体进行持续净化与

调控并循环利用，实现高产、节水、减排的现代化水产养殖模式。

4.2 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由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单元、通讯网络、监控中心平台等组成，能自动、连续、实时获取、处理、

传输、报告水质参数的集成化监测体系。

4.3 监测点位

在养殖系统关键工艺环节设置的、用于安装传感器并进行持续采样的固定位置，需具备代表性与可

维护性。

4.4 有效数据捕获率

在考核周期内，实际获得的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的有效数据组数与理论应采集数据总组数的百分比。

4..5 数据溯源

通过记录数据全生命周期操作信息，实现数据来源可查、过程可追、责任可究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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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技术要求

5.1 系统构成

系统应采用模块化设计，具备开放性与扩展性，至少包括：

5.1.1 传感单元：核心及重要参数传感器，接触水体材质安全无害，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

5.1.2 数据采集传输单元：具备多路信号接入、数据缓存、断点续传功能。

5.1.3 通讯网络：采用有线（光纤/以太网）与无线（4G/5G）互补的可靠传输方式。

5.1.4 监控中心平台：具备数据展示、报警、统计、存储、管理及监管对接功能。

5.1.5 辅助设施：稳定电源（备用续航≥4小时）、防雷、清洗、防护装置。

5.2 传感器性能

5.2.1 基本要求：适应养殖环境，长期运行稳定，防护等级不低于IP68。

5.2.2 准确度：溶解氧准确度应达±0.3mg/L或±5%；温度±0.5℃；pH值±0.2；氨氮±0.1mg/L；亚硝

酸盐氮±0.05 mg/L。

5.2.3 响应时间：T90响应时间不大于120秒，其中溶解氧、温度、pH宜不大于60秒。

5.2.4 校准周期：核心参数（溶解氧、pH、氨氮）现场校准周期不超过15天。

5.3 数据采集与传输

5.3.1 采集频率：常规监测下，核心参数不低于1次/10分钟，重要参数不低于1次/30分钟。报警时

自动加密采集。

5.3.2 传输协议：必须遵循HJ 212-2017标准。

5.3.3 传输性能：月平均数据上传成功率不低于98%，通信中断后能自动补传。

5.4 监控平台功能

平台应实现：实时全景监控与动态展示。多级智能报警与多渠道通知。历史数据查询、统计分析与

报表生成。远程诊断与受控操作。用户权限管理与操作审计。与上级监管平台标准对接。

6 监测参数与限值

6.1 核心监测参数（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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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系统必须对以下参数实施连续在线监测：溶解氧：测量范围0~20mg/L。温度：测量范围0~50℃。

pH值：测量范围0~14。盐度（海水/咸水养殖）：测量范围0~50ppt。氧化还原电位：测量范围-1000~+1000mV。

6.2 重要监测参数（选测）

根据养殖实际与监管要求，宜监测：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浊度、电导率及水位/流量。

6.3 监测指标限值

预警与报警阈值设定必须首先符合GB 11607等国家强制性标准。养殖者可设定更严格的内控限值。

示例如下：

6.3.1 溶解氧：预警限值通常低于5.0mg/L或高于9.0mg/L；报警限值通常低于4.0mg/L或高于

11.0mg/L。

6.3.2 温度：预警限值通常低于22℃或高于28℃；报警限值通常低于20℃或高于30℃。

6.3.3 pH值：预警限值通常低于7.2或高于8.5；报警限值通常低于6.8或高于9.0。

6.3.4 氨氮：预警限值通常高于0.5mg/L；报警限值通常高于1.0mg/L。

6.3.5 亚硝酸盐氮：预警限值通常高于0.1mg/L；报警限值通常高于0.2mg/L。

7 监测点位布设

7.1 布设原则

应覆盖关键工艺节点，确保数据具有代表性，并便于维护与监管。

7.2 具体位置

必须在以下位置布设监测点：

7.2.1 养殖池：每个独立系统选取不少于20%的养殖池（至少2个）作为监测池，在池中部水体布

点。

7.2.2 水处理回路：包括系统回水总管、物理过滤后、生物过滤后、脱气/调温后、消毒后等关键

工序出水端。

7.2.3 系统总出水口：处理完成后回用水的总管。

7.2.4 水源与排放口：外部补充水源入口及养殖尾水排放口。

7.3 点位编码

所有点位须按统一规则编码，信息纳入系统平台管理，变更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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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管理规范

8.1 采集与传输

采集数据须带精确时间戳。传输过程应监控状态，对中断、延迟进行记录与报警。

8.2 处理与存储

8.2.1 有效性审核：建立系统自动初筛与人工专业复核的二级审核机制。

8.2.2 分级存储：

8.2.3 原始数据：永久保存。

8.2.4 有效数据：保存期限自采集之日起不少于5年。

8.2.5 日志数据：操作、报警、校准等日志永久保存。

8.3 质量控制

8.3.1 定期比对：每月至少开展1次在线数据与实验室标准方法比对，结果应符合准确度要求。

8.3.2 性能审核：每季度进行系统性能审核。

8.3.3 指标考核：月有效数据捕获率应不低于90%，月数据传输率应不低于95%。

8.4 数据安全与备份

8.4.1 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应不低于第二级要求。

8.4.2 实行严格的权限管理与操作审计。

8.4.3 建立“本地+异地”的混合备份策略，定期演练恢复。

8.4.4 严禁擅自篡改、伪造、删除原始数据。

9 运行维护与档案管理

9.1 日常维护

制定并执行日巡检、周月年维护计划。传感器需定期清洗、校准。所有监测仪表按国家规程定期送

检。

9.2 应急管理

制定设备故障、水质异常等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导致监测中断超过4小时的故障，应在24小时内

报告主管部门。

9.3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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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统全生命周期技术档案，包括设计、验收、设备证书、运行记录、维护校准记录、比对报告、

备份记录等。档案纸质与电子版同步保存，专人管理，保存期限不少于系统报废后5年。

10 监督实施

10.1 主体责任

养殖生产经营者是系统建设、运行和数据质量的第一责任人，须保障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依法上报，

配合监管。

10.2 监管责任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本规范加强监督管理，将在线监测情况纳入相关考核，对数据弄虚作假

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10.3 社会监督

鼓励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建立举报渠道。

11 附则

本标准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负责解释。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为一年。试行期满

后，根据实施反馈情况进行修订和完善。各相关单位可依据本标准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若本标准与国

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有不一致之处，应以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为准。本标准所引用

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如有更新，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将根据技术发展和应

用需求，适时组织对本标准的复审与修订工作，以保障其持续的先进性和适用性。本标准的有效实施，

有赖于各级医疗机构、主管部门、技术服务商和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通过规范智慧医院数据互联互通

共享技术，推动医疗健康数据资源有效整合与安全共享，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智慧医院建设

规范化发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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